关于公示泽普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泽普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泽市监处罚〔2025〕61号
当事人： 泽普县迷燃辣香火锅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653124MA＊＊＊                                  住所（住址）：新疆喀什地区泽普县库其棚户区西侧3-5＃一层01号商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阿＊＊                
身份证件号码：653124＊＊＊                                    
2025年9月19日，喀什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华研检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泽普县迷燃辣香火锅店使用的盘子进行抽样检测。2025年10月21日我局收到华研检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编号为：NO：SP202526749的检验报告，检验结果显示大肠菌群,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项目不符合 GB 1493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检验结果中大肠菌群，/50cm2，标准指标≦不得检出，样品中实测中检出；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mg/100cm²，标准指标≦不得检出，样品中实测值为：0.014。2025年10月26日向当事人送达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和华研检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编号为NO：SP202526749的检验报告，同时一并告知了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及复检的时限，当事人阿＊＊签收了检验报告书及通知书，并对抽检结果无异议。执法人员于2025年10月26日进行了案源登记，2025年11月07日经局领导批准开展立案调查。
2025年10月26日经现场检查发现，涉案盘子已全部使用完毕。经询问，当事人陈述涉案盘子刮掉剩餐渣，泡到洗盘子池用洗洁精清洗，然后用清水冲洗，再次用清水冲洗两次，然后用消毒柜消毒半个小时。
因在现场检查时，未发现抽检不合格批次的盘，因当事人被抽检批次的复用餐饮具（盘）已全部使用完毕，无法进行召回或再次进行清洗消毒。
[bookmark: _GoBack]经查，华研检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编号为：NO：SP202526749的检验报告，检验项目为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大肠菌群等2项，检验依据：GB/T GB 14934-2016(附录 A.1)和 GB/T 5750.4-2006(10.1)、GB 14934-2016(附录 A.2.2、A.2.3、附录 B.2、B.3)。检验结果显示大肠菌群，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项目不符合 GB 1493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办案人员认定当事人的行为涉嫌使用清洗消毒不合格的复用餐饮具（盘子）的行为案。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1份。
2.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抽样单1份。
3.《食品安全的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1份。
4.《检验报告》（编号为NO：SP202526749）1份。
5.《泽普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不合格食品检验报告送达回执》1份。
6.现场检查笔录1份。
7.询问笔录一份。
8.责令整改通知书（泽市监食责改〔2025〕59号）1份。
9.整改报告1份。
2025年11月25日，本局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泽市监罚告〔2025〕66号《泽普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当事人在五个工作日内未提出陈述、申辩。
本局认为，当事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五）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要求对餐具、饮具进行清洗消毒，不得使用未经清洗消毒的餐具、饮具；餐饮服务提供者委托清洗消毒餐具、饮具的，应当委托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涉嫌构使用清洗消毒不合格的餐饮具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五）餐具、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使用前未经洗净、消毒或者清洗消毒不合格，或者餐饮服务设施、设备未按规定定期维护、清洗、校验。
因当事人系初次违法，在本案中能积极配合办案人员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并且未收到过消费者关于餐具卫生的投诉或反馈，通过整改报告发现当事人已认识到涉嫌违法行为带来的危害，对店内员工进行食品安全培训，重点讲解清洗消毒流程及清洗消毒方法，明确员工卫生要求，全面清洁消毒设备，增加清洗次数，主观态度较为积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的规定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六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的规定有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及《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第二项“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的规定。结合处罚与教育相结合，过罚相当，综合裁量原则综合考虑，办案人员建议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给予一般行政处罚。
综上，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现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
（1）.警告；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泽普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泽普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泽普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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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03日
